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材料清单
工程名称： 
	序号
	材 料 名 称
	卷内
份数
	自查
情况
	核查
情况
	备注

	1
	贺州市“施工许可阶段”申请表、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证明（施工单位主要技术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签署的已经具备施工条件的证明）
	
	
	
	

	2
	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使用国有建设用地或集体建设用地的土地权利证书（或不动产权证），《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建设用地批准书》及其他用地批准文件等）
	
	
	
	

	3
	[bookmark: _GoBack]已经确定施工企业证明（依法应当招标的工程，提供中标通知书和施工合同；直接发包的工程，提供施工合同；实施政府采购的工程，提供施工政府采购合同）
	
	
	
	原件

	4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含消防、人防审查意见）（申请基坑部分施工许可证时提供基坑开挖专项施工方案，需要进行基坑支护设计的应附基坑支护部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申请地下室部分施工许可证时提供地下室部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原件

	5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注册书（包括附表1-5，1.单位（子单位）工程情况一览表；2. 施工项目部质量安全管理人员一览表；3. 监理项目部管理人员一览表；4. 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告知书；5.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支付计划表。）
	
	
	
	一式五份原件（请交住建窗口审核盖章）

	补办建筑施工许可证还需提供：1.违法行为相关责任主体已经处罚并执行到位(处罚回执单)；2.已施工的工程质量符合设计要求的证明材料（检测机构对工程已施工部位的实体结构质量作出的检测合格报告、五方责任主体对已施工部分的工程质量评价报告）。
备注：1、已办理工伤险、意外险、农民工保障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专用账户监管协议）；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基坑部分施工许可证时提供经审定的项目规划总平面图、建筑单体方案批复文件和建筑定位图；申请地下室部分施工许可证时提供单独的地下室部分或包含地下室部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办理时限：法定7个工作日，承诺1个工作日


注：办理施工许可事项需在网上办事大厅申报：网址：http://113.16.217.147:8067/，贺州市工程建设项目网上办事大厅。
